附件1

云南省支付系统参与者运行管理

考核评比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云南省支付系统参与者的监督管理，强化对参与者的服务指导，确保支付系统运行安全，提高支付系统运行效率，促进支付系统业务发展，表彰在系统运行、业务运行、业务推广等管理工作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集体和个人，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考核评比原则：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严格标准、全面评比。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云南省辖内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省级银行业金融机构间接参与者和人民银行各州（市）中心支行间接参与者（以下统称省辖参与者）。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是指中国人民银行运营的大额支付系统、小额支付系统、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和境内外币支付系统。电子商业汇票等与支付系统运行相关的系统同样适用本办法。
第五条  考核评比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参与者监督管理办法》等法规、制度及执行情况。

    （二）《云南省支付系统参与者运行管理办法》、《云南省支付系统参与者运行维护巡检管理办法》、《云南省支付清算系统信息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三）省辖参与者上报的年度考核材料。

（四）其他运行工作完成情况。

第六条  考核评比内容及评分标准（详见附件）。

第七条  考核评比结果

（一）集体考核

1、A级

比例为30%。省级银行业金融机构和人民银行各州（市）中心支行分别计算。

2、B级

总分在70分以上（含），但未达到A级的。

3、C级

总分低于70分。

（二）个人评比

由各省辖参与者自行推荐和上报一名支付系统运行管理先进个人。

（三）单项评比

根据当年支付系统运行情况设立单独评比项目。

第八条  考核评比方法

（一）实行年度考核评比，以100分为基数，按照评比内容及标准进行扣分或加分。

（二）凡发生运行安全事故，不能评为A级单位。运行安全事故包括：支付系统直接接入互联网的；发生密押设备或密钥丢失、密钥泄露的；发生数字证书丢失，或者密码泄露的；在清算窗口预定关闭时仍有业务排队的；擅自修改数据库，发生重大系统故障等严重影响支付清算系统正常运行的。

第九条  考核评比程序 

（一）省辖参与者按照评比内容和标准的要求，对本单位当年度系统运行管理、业务运行管理、业务推广管理等的工作进行自我考核，并将考核情况与考核评比内容逐条对应，形成自我考核书面材料，上报人行昆明中心支行。

（二）人行昆明中心支行按照考核评比内容和评分标准，并结合各项检查结果，进行考核评分，确定各单位的考核。

（三）人行昆明中心支行根据各单位推荐的支付系统运行管理先进个人名单，确定本年度先进个人。

第十条  考核年度及表彰方式

（一）考核年度：当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二）表彰方式：考核评比结果将由人行昆明中心支行发文通报表彰。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人行昆明中心支行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云南省支付清算系统运行管理考核评比办法》（昆银发[2012]187号）即行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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